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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北京市教委发布《关
于加强中小学生课后服务的
指导意见（试行）》,要求全市中
小学普遍建立弹性离校制度，
以学校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
为基础，以提供课后托管服务
为基本内容，做好课后服务工
作。同时强调，坚决禁止学校
借课后服务的名义组织学生
集体补课、集体教学，坚决禁
止以课后服务名义乱收费。

严格说来，这一“意见”并
无多少新意——— 更像是对教

育部《关于做好中小学生课后
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的一次

“重申”。鉴于教育部的“指导
意见”早在去年2月就已出台并
陆续“落地”，这次“重申”甚至
也远称不上及时。即便如此，
北京市教委对课后服务的“指
导”依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这不仅事关当地千家万户的
福祉，也为省察中小学生课后
服务开展情况提供了契机。

自教育部出台“指导意
见”以来，各地在这方面做出
了不少积极的探索，取得了不
错的效果。但总体来看，仍存
在不少问题。有些地方迟迟不
肯让教育部的“指导意见”踏

实“落地”，没有及时而有针对
性地出台相关实施办法。即便
理论上有了这样的实施办法，
具体操作起来也往往缺乏必
要的力度与权威性。以至于，
有些学校以种种理由拒绝开
展课后服务，即便已经有了所
谓的课后服务，无论内容还是
形式也都是敷衍了事。在有的
学校，课后服务被“简化”为

“扎堆儿”看人，甚至被“转化”
为不必要的集体教学、集体补
课，进而出现了以课后服务为
名的乱收费。

开展中小学课后服务是
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帮助家长
解决按时接送学生困难的重

要举措，是进一步增强教育服
务能力、使人民群众具有更多
获得感和幸福感的民生工程。
搞好这一民生工程绝非易事，
需要长时间的努力，需要细节
上的锤炼。当下，最要紧的是
相关各方真正动起来。

政府部门要动起来。开外
课后服务，不能光指望学校和
老师的觉悟与情怀。为此，相
关部门不但要做好课后服务
的“监工”，更要尽快、尽可能
充分地落实“指导意见”所说
的“资金支持”——— 通过“政府
购买服务”“财政补贴”等方式
对参与课后服务的学校、单位
和教师给予适当补助，这不仅

让学校提供课外服务有依据、
有干劲儿，也很大程度地削弱
了乱收费的“动力”。

学校要动起来。作为课后
服务的“主渠道”，学校要积极
行动主动作为，课后服务设计上
也要有必要的针对性。长期以
来，社团活动匮乏、体育运动不
足是我国中小学教育的两大短
板。为此，课后服务在内容与形
式上应尽量向社团活动与体育
运动倾斜，多在这两个方面着
力，让孩子们在更多的团队活
动中练习协作、培养兴趣，在
更充分的体育运动中锻炼身
体、锤炼品格。这样的课后服
务才更够“味”，更有价值。

课后服务,要紧的是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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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递柜收费不能剥夺用户选择权

□楚天

近日，家住北京天通苑社
区的张先生向当地媒体反应，
自家楼下一直免费的快递柜突
然开始收取费用，最低需要支
付0 . 5元，张先生今年7月起开
始收到收件提示短信。短信显
示“超过24小时收取服务费5角
/天”。起初，张先生把这个现象
当作快递柜企业的常规收费行
为，“反正我也不会超过24小时
不取件，所以对我来说快递柜
还是免费的”。直到今年9月，张

先生发现，短信中的取件提示
发生了变化，由原来的“超过24
小时收取服务费5角/天”变成
了“服务费5角/天”。

快递自提柜的出现，本来
是为用户和快递员提供更多元
的选择。用户如果不在家，快递
员可以先将物品暂存在快递
柜，用户回家后在小区等设置
的快递柜领取。之前丰巢采取
的是免费模式，但是由于大规
模投入快递柜，为了减少相应
的成本投入，开始推行收费模
式，而收费由快递员承担或者
取件人自付，由于快递员一天
投放数十个甚至更多的快递，
无法承受相应费用，因此越来

越多的用户发现，自己需要为
快递柜取件付费。

从张先生的遭遇来看，快
递柜设置企业的收费意愿更加
急切，已经从“超过24小时收取
服务费5角/天”变成了“服务费
5角/天”，这意味着用户从“选
择”变成了被“强制”为快递柜
的有偿服务买单。相比于费用，
更为重要的是，这剥夺了用户
的选择权。一旦小区设置了快
递柜，则用户面临必须用付费
快递柜的困境。不仅如此，随着

《快递暂行条例》、《电商法》施
行，对消费者知情权、选择权带
来保障，未经用户许可放入快
递柜被严格禁止。但是，单一的

自提柜模式，很难保障用户的
多元化服务。

早在今年4月，因不满快
递员未经许可、不送货上门
而直接将货物放到小区快递
柜要自己提货，湖南长沙一
位消费者曾经发起诉讼。该
用户认为，快递公司应当告
知收件人当面验收，并由收
件人签字确认。未经自己同
意，将包裹留置在快递柜中，
拒不送货上门，侵犯了收件
人的合法权利。他同时质疑，
丰巢在小区设立快递柜，未
经授权代收包裹，构成共同
侵权。

由此看来，快递柜正从当

初相关企业所宣传的便民利民
举措，异化为企业逐利的工具，
而用户则被迫承担了相应成
本。正如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
中心研究员、物流学博士方玺
所指出的，未来消费者应该
可以在寄件过程中明确配送
方式，在订单中标注是否可
接受代收服务。而作为快递
柜设置企业，也不应为了自
身利益的最大化，对用户进行
不合理收费。如果越来越多的
用户愤而拿起法律武器维权，
那么最终失去市场和人心的还
是快递柜企业。

葛一家之言

本报评论员 王学钧

葛评论员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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